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66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王○熙（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蕭○潔（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王○超（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陳俊雄

訴訟代理人  陳柏舟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飛馬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曉玲

訴訟代理人  曾健智

            游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16

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20417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

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王○超後開第二項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應再連帶給付王

○超肆拾壹萬參仟捌佰捌拾伍元，及自一一一年一月二十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王○超其餘上訴駁回。

四、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王○超上訴部

分，由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五，

餘由王○超負擔，關於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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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兒童權利公約已揭示兒童之最佳利益及隱私權保障原則，

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對於法院辦理法院

組織法第83條、第86條之裁判宣示及裁判書公開作業時，明

定應妥適遮掩足資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上訴人即被

上訴人王○熙（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於上訴時為未滿12

歲之兒童，為達成前揭法律規定保護兒童權益意旨，本件判

決書對於足資識別前揭兒童身分之資訊，包含其法定代理人

姓名、地址等情，均予以依法適當遮掩，並將年籍資訊密封

存卷供為對照，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

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

超（下逕稱其名）於上訴程序中主張追加訴訟標的民法第19

3條第1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核屬同一車禍事件所生損

害，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次按原告就同一訴

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

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不許，且無

「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王○超於原審主張之各項損害項目及數額，於本院雖有

更正、調整，然其主張之損害賠償總額仍係在起訴請求之範

圍內，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

明之範圍內，將不同請求項目間請求金額予以流用，僅係更

正事實上、法律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熙、蕭○潔、王○超（下均逕稱其姓

名，合稱王○超等3人）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陳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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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逕稱其姓名）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飛馬交通有限公

司（下簡稱飛馬公司，與陳俊雄合稱陳俊雄等2人），於民

國109年8月23日下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

客車執行職務中，沿臺北市大安區○○○路○段由東往西方

向行駛，行經○○○路○段○巷口時，本應注意遵守交通號

誌之指示，且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

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

疏未注意，在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越紅燈行駛，因

而撞擊自該路口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往北行駛、由王○超所

騎乘搭載蕭○潔及兒童王○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王○超、蕭○潔、王○熙因而人車倒地（下稱系爭

事故），致王○超受有右側股骨幹骨折、右側小腿擦傷、背

部擦傷之傷害、蕭○潔受有左後頭部1公分撕裂傷併皮下血

腫、左肩挫傷及表淺擦傷、疑頸部扭傷、左足挫傷及表淺擦

傷之傷害、王○熙則受有鼻挫傷、右膝表淺擦傷併局部挫傷

之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陳俊雄等2人應

連帶給付王○熙新臺幣（下同）5萬0,430元、蕭○潔15萬1,

850元、王○超134萬4,941元（此金額包含王○超擴張部分9

4萬7,221元），共154萬7,221元（各項詳細項目如原判決附

表所示），及均自111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陳俊雄等2人則以：

　　㈠就過失責任及王○超等3人主張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

用、醫療器材費用、機車零件維修折舊後為3,375元、醫

療輔助器材費用部分不爭執。

　　㈡王○超雖稱醫囑休養6個月，受有工作損失28萬5,198元，

然觀之診斷證明書僅稱「患肢不得負重至少3個月，需助

行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並非不得工作，而拐杖及輪

椅，王○超也已購買並請求賠償，非無法行動。再觀之王

○超之在職證明，職稱為業務主任，並非需要負重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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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不能以此等醫囑而主張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醫囑記

載應專人看護2個月，故應認王○超不能工作僅為2個月而

非3個月。至於109年8月31日及同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

之內容，為同一囑言之重複記載，並非前後個別，王○超

將兩者重複計算，並非正確。醫囑記載需專人照顧2個

月，陳俊雄等2人不爭執給予2個月之看護費用。王○超另

請求專人看護4個月24萬元，平均每日2,000元，除前述重

複計算之錯誤外，每日2,000元為全日24小時看護所需之

行情費用，亦即完全無法自理生活、24小時需有人照料之

費用，依王○超之傷勢，半日看護費用應即已足，應以健

保給付每日1,200元計算之，則看護費用應為7萬2,000元

（計算式：1,200×60＝72,000），王○超之請求過高。

　　㈢系爭車輛為93年出廠，使用16年，已逾耐用年數，折舊總

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10分之9，王○超僅能請求1

0分之1即3,375元為適當，並同意王○超縮減後之請求金

額3,375元。又王○超等3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合計80萬

元，實屬過高，請依法酌減。

　　㈣本件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應有超載，超過一般機車之負

載，減速能力下降，撞擊力道加重，都是加重王○超等3

人所受傷害之因素之一，蕭○潔係受頭皮皮下血腫，頭皮

撕裂傷、疑似輕微腦震盪等，則其是否有戴安全帽或是否

配戴合格之安全帽亦屬可疑，本件王○超等3人與有過

失，自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於原審聲明：王○超等3

人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免為假執

行等語。

三、原審判決陳俊雄等2人應㈠連帶給付王○熙10,430元，及自

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應連帶給付王○超新臺幣78萬7,923元，及自民國111

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應

連帶給付蕭○潔新臺幣5萬1,850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酌定擔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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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王○超等3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兩造就原審判決對其等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一部上訴

及上訴。王○超等3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王○熙、

王○超、蕭○潔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

馬公司應連帶給付王○熙40,000元、王○超486,862 元、蕭

○潔100,000元，及均自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對陳俊雄等2人上訴部分之答辯

聲明：請求駁回陳俊雄、飛馬公司之上訴。陳俊雄則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陳俊雄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

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飛馬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不利於飛馬公司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

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並對王○超等3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

明：均請求駁回王○熙、王○超、蕭○潔之上訴。（王○超

等3人經原審駁回而未上訴部分，應已確定）。

四、查王○超等3人主張因陳俊雄之過失致生系爭事故，其因此

受有系爭傷勢之事實，業經本院刑事庭以○年度○字第○號

刑事簡易判決判處陳俊雄有罪，處有期徒刑4個月，如易科

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下稱系爭刑案），有該刑事判

決書可按（見原審卷1第13至17頁），並經原審調閱該刑事

案件之電子卷證存卷查對該案引用之證據資料無誤（見原審

卷證物袋），復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則陳俊雄所為駕

駛有過失致王○超等3人傷害之行為，並已侵害其等之權

利，且飛馬公司為陳俊雄之僱用人之事實，應堪認定為真

實。

五、至於就王○超等3人向陳俊雄等2人請求之各項項目及金額，

茲析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王○超等3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交通費用、醫療器材費

用、機車修復費用、醫療輔助器材部分：

　　　王○超等3人就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❶王○熙請求之醫

療費用430元；❷蕭○潔請求之醫療費用1,850元；❸王○

超請求之醫療費用17萬0,497元、就醫交通費用2,5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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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費用5,211元、機車修復費用折舊後為3,375元、

醫療輔助器材7,700元（以上合計：19萬1,648元），業據

王○超等3人提出如原判決附表證物出處欄位所示之證

物，且均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王○超等3人此部分請

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王○超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至明。查

本件原審經調查證據後，認王○超於持續診療及復健過程

中，請求109年8月23日至12月24日4個月又1日期間之無法

工作損失，並以每月4萬2,461元計算其月平均薪資，請求

4月又1日損失，共計為17萬1,214元部分，經核並無違

誤，茲予以引用之（見原判決第5頁至第7頁）。至於王○

超上訴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陳

俊雄則上訴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僅受有2個月不能工作

之損失。然查，王○超自系爭事故發生時起至109年12月1

日止均有患肢無從負重之情形，且王○超之工作包含協助

施工人員搬運及現場監工等仰賴雙足負重之任務，有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109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有限

公司工作說明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27

頁），是原審認定王○超受有此段時間不能工作之損失，

應屬合理。至王○超雖提出其於公司申請留職停薪8月獲

准，然留職停薪之原因眾多，尚不足以證明王○超確因系

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陳俊雄辯稱醫囑記

載王○超僅需專人看護2個月，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

明王○超於系爭事故發生2個月後得獨立為日常生活所需

之行動，亦不足以證明王○超斯時業足以勝任其工作上負

重、爬高等任務。依上開說明，兩造此部分主張均無理

由，不足採信。

　　㈢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王○超固主張其因系

爭事故所受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52萬9,844元。經查，

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骨折傷勢尚未完全復原，有進行將

來繼續醫療之必要，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4月29日北

市醫仁字第1113028609號函、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

1143031205號函及病歷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三第115

頁、本院卷第289頁）。然王○超不能證明其未來醫療費

用之損失數額為52萬9,844元，是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項審酌一切情況，包含王○超所受傷勢、目前痊癒

狀況、醫療費用收費標準、請假不能工作、復健及看護

等，依所得心證，認定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6萬

6,615元，應屬適法妥當，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

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王○超此部分之

上訴，應無理由。

　　㈣王○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部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身體或健康受侵

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

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蓋現有收入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

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相符，現有收入高者，一旦喪

失其職位，未必能自他處獲得同一待遇，故所謂減少及殘

存勞動能力之價值，應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

收入為標準（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987號民事判決先

例意旨參照）。又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

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

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

以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1394

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被害人身體或健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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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其勞動能力有無減少，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後之

身體健康狀態比較之，蓋被害人仍可從事身體或健康受侵

害前之工作，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

不能相符，被害人一旦喪失其工作或職位，未必能於他處

從事同一收入之工作，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應以

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從事之工作為標準。再按當事人已

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

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附

表，係關於失能種類之狀態、等級之分類，雖係針對勞工

保險失能給付所為之規定，但針對一般勞動能力減少損害

程度之認定，不失為一重要之參考標準。

　　⒉經查，王○超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股骨骨

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確導致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情，

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11430312

05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9頁）。惟無法證明其勞

動能力減損之程度以證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

右側股骨骨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所受傷勢，相當於勞

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編號12-35號「一下肢三大關節中，

有一大關節遺存運動失能者」之情狀，考量王○超所受傷

勢既係為該給付標準等級13之失能，而依據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等級共分為15級，第1級失能給

付，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1,200日計算，第13級失能

給付，則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60日計算。據此，以第

1級失能係可認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屬最嚴重之失能狀

態觀之，則依此比例可推算出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

能力減損比例應為百分之5（計算式：60÷1,200＝0.0

5）。又王○超為00年0月0日出生，以65歲退休年齡計

算，可工作至134年6月4日；而王○超因系爭事故不能工

作之期間為109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4日，已認定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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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與不能工作之損失重複計算其損害，應以自109年1

2月25日起算為妥）。是以王○超月薪4萬2,461元（見原

審卷3第147頁），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至134年6月4日，

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計

算後，王○超可得收入為827萬7,692元【計算式：〔42,4

61元×12×16.000000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42,

461×12×16.00000000（25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

16.000000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161/365）〕＝

8,277,692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準此，王○超因

系爭車禍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為41萬3,885元（計

算式：8,277,692元×5％＝413,88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是王○超此部分之上訴主張，為有理由。

　　㈤王○超看護費用之部分：

　　　陳俊雄固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支出看護費用之損

害，僅以半日看護為已足等語。然查，由王○超因系爭事

故所受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勢觀之，原審認定其於系

爭事故發生後2個月內皆無法站立，而王○超既於該期間

無法站立，自有於夜間同受看護照料、協助其完成日常生

活所需之必要行動，於法並無違誤，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是陳

俊雄此部分之主張，顯不足採，應無理由。

　　㈥王○超、蕭○潔、王○熙慰撫金之部分：

　　　查原審審酌兩造各自之年所得、投資等財產情形，復審認

王○超、蕭○潔、王○熙3人因陳俊雄過失行為而受有系

爭傷勢，造成生活不便，其中王○熙為未成年兒童，遭遇

系爭事故後，每月需接受心理課程；蕭○潔因此亦身心受

創，需照顧受傷之王○超及幼年之王○熙；王○超除有如

上情形外，亦兼因為系爭事故遭受有骨折傷害之痛苦、並

需開刀、接受開放復位內固定手術、不得負重至少3月、

需助行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需專人照護持續追蹤治療等

情事之生活不便及煎熬，當然受有身心之痛苦；其等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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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顯然均因系爭事故，受有痛苦、其個別之程度；而陳俊

雄為職業駕駛人，竟於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紅燈行

駛致生系爭事故，使王○超等3人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及導

致後續治療或生活上之身心痛苦，再斟酌兩造之社會身

分、地位、經濟狀況及系爭事故發生始末、各人受傷嚴重

程度、導致之身心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王○熙、蕭○

潔、王○超等3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分別各以1萬

元、5萬元、30萬元為適當等情，業經原判決論述甚詳，

本院就此部分意見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不再贅

述。是王○超等3人主張原審認定各自之慰撫金過低、陳

俊雄等2人主張原審認定王○超之慰撫金過高，均不足採

信。

　　㈦與有過失之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陳俊雄雖

抗辯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超過一般機車負載，且蕭○潔

未配戴合格安全帽，均與系爭事故所致生之損害發生或擴

大有因果關係，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然陳俊雄就此部分

之抗辯未提出證據加以證明，自難認蕭○潔是否未配戴合

格安全帽，亦無從認定於陳俊雄闖越紅燈撞擊王○超3人

並致生上開損害之因果歷程中，機車超載情事是否對於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有因果關係。是陳俊雄此部分之抗辯，自

屬無據。另原判決附表所列「本院之判斷」欄中所列之准

許金額部分，除前開另為論述之項目外，均予援用，不再

贅述。

四、綜上所述，王○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陳俊雄、飛馬

公司除原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外，應再連帶給付41萬3,885

元，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王○超敗訴之判

決，自有未洽，王○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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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兩造其餘上訴部分，原審為王○超等3人及陳俊雄等2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

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王○超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79

條、第85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賴錦華

　　　　　　　　　　　　　　　　　　　

　　　　　　　　　　　　　　　　　　　法　官　朱漢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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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66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王○熙（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蕭○潔（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王○超（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陳俊雄


訴訟代理人  陳柏舟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飛馬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曉玲
訴訟代理人  曾健智
            游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16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20417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王○超後開第二項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應再連帶給付王○超肆拾壹萬參仟捌佰捌拾伍元，及自一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王○超其餘上訴駁回。
四、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王○超上訴部分，由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五，餘由王○超負擔，關於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兒童權利公約已揭示兒童之最佳利益及隱私權保障原則，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對於法院辦理法院組織法第83條、第86條之裁判宣示及裁判書公開作業時，明定應妥適遮掩足資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熙（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於上訴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為達成前揭法律規定保護兒童權益意旨，本件判決書對於足資識別前揭兒童身分之資訊，包含其法定代理人姓名、地址等情，均予以依法適當遮掩，並將年籍資訊密封存卷供為對照，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超（下逕稱其名）於上訴程序中主張追加訴訟標的民法第193條第1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核屬同一車禍事件所生損害，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次按原告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不許，且無「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王○超於原審主張之各項損害項目及數額，於本院雖有更正、調整，然其主張之損害賠償總額仍係在起訴請求之範圍內，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不同請求項目間請求金額予以流用，僅係更正事實上、法律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熙、蕭○潔、王○超（下均逕稱其姓名，合稱王○超等3人）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陳俊雄（下逕稱其姓名）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下簡稱飛馬公司，與陳俊雄合稱陳俊雄等2人），於民國109年8月23日下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客車執行職務中，沿臺北市大安區○○○路○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路○段○巷口時，本應注意遵守交通號誌之指示，且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在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越紅燈行駛，因而撞擊自該路口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往北行駛、由王○超所騎乘搭載蕭○潔及兒童王○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王○超、蕭○潔、王○熙因而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致王○超受有右側股骨幹骨折、右側小腿擦傷、背部擦傷之傷害、蕭○潔受有左後頭部1公分撕裂傷併皮下血腫、左肩挫傷及表淺擦傷、疑頸部扭傷、左足挫傷及表淺擦傷之傷害、王○熙則受有鼻挫傷、右膝表淺擦傷併局部挫傷之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陳俊雄等2人應連帶給付王○熙新臺幣（下同）5萬0,430元、蕭○潔15萬1,850元、王○超134萬4,941元（此金額包含王○超擴張部分94萬7,221元），共154萬7,221元（各項詳細項目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及均自111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陳俊雄等2人則以：
　　㈠就過失責任及王○超等3人主張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用、醫療器材費用、機車零件維修折舊後為3,375元、醫療輔助器材費用部分不爭執。
　　㈡王○超雖稱醫囑休養6個月，受有工作損失28萬5,198元，然觀之診斷證明書僅稱「患肢不得負重至少3個月，需助行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並非不得工作，而拐杖及輪椅，王○超也已購買並請求賠償，非無法行動。再觀之王○超之在職證明，職稱為業務主任，並非需要負重之工作，自不能以此等醫囑而主張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醫囑記載應專人看護2個月，故應認王○超不能工作僅為2個月而非3個月。至於109年8月31日及同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之內容，為同一囑言之重複記載，並非前後個別，王○超將兩者重複計算，並非正確。醫囑記載需專人照顧2個月，陳俊雄等2人不爭執給予2個月之看護費用。王○超另請求專人看護4個月24萬元，平均每日2,000元，除前述重複計算之錯誤外，每日2,000元為全日24小時看護所需之行情費用，亦即完全無法自理生活、24小時需有人照料之費用，依王○超之傷勢，半日看護費用應即已足，應以健保給付每日1,200元計算之，則看護費用應為7萬2,000元（計算式：1,200×60＝72,000），王○超之請求過高。
　　㈢系爭車輛為93年出廠，使用16年，已逾耐用年數，折舊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10分之9，王○超僅能請求10分之1即3,375元為適當，並同意王○超縮減後之請求金額3,375元。又王○超等3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合計80萬元，實屬過高，請依法酌減。
　　㈣本件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應有超載，超過一般機車之負載，減速能力下降，撞擊力道加重，都是加重王○超等3人所受傷害之因素之一，蕭○潔係受頭皮皮下血腫，頭皮撕裂傷、疑似輕微腦震盪等，則其是否有戴安全帽或是否配戴合格之安全帽亦屬可疑，本件王○超等3人與有過失，自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於原審聲明：王○超等3人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三、原審判決陳俊雄等2人應㈠連帶給付王○熙10,430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應連帶給付王○超新臺幣78萬7,923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應連帶給付蕭○潔新臺幣5萬1,850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酌定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王○超等3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兩造就原審判決對其等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一部上訴及上訴。王○超等3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王○熙、王○超、蕭○潔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公司應連帶給付王○熙40,000元、王○超486,862 元、蕭○潔100,000元，及均自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對陳俊雄等2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明：請求駁回陳俊雄、飛馬公司之上訴。陳俊雄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陳俊雄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飛馬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飛馬公司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並對王○超等3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王○熙、王○超、蕭○潔之上訴。（王○超等3人經原審駁回而未上訴部分，應已確定）。
四、查王○超等3人主張因陳俊雄之過失致生系爭事故，其因此受有系爭傷勢之事實，業經本院刑事庭以○年度○字第○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陳俊雄有罪，處有期徒刑4個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下稱系爭刑案），有該刑事判決書可按（見原審卷1第13至17頁），並經原審調閱該刑事案件之電子卷證存卷查對該案引用之證據資料無誤（見原審卷證物袋），復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則陳俊雄所為駕駛有過失致王○超等3人傷害之行為，並已侵害其等之權利，且飛馬公司為陳俊雄之僱用人之事實，應堪認定為真實。
五、至於就王○超等3人向陳俊雄等2人請求之各項項目及金額，茲析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王○超等3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交通費用、醫療器材費用、機車修復費用、醫療輔助器材部分：
　　　王○超等3人就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❶王○熙請求之醫療費用430元；❷蕭○潔請求之醫療費用1,850元；❸王○超請求之醫療費用17萬0,497元、就醫交通費用2,585元、醫療器材費用5,211元、機車修復費用折舊後為3,375元、醫療輔助器材7,700元（以上合計：19萬1,648元），業據王○超等3人提出如原判決附表證物出處欄位所示之證物，且均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王○超等3人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王○超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至明。查本件原審經調查證據後，認王○超於持續診療及復健過程中，請求109年8月23日至12月24日4個月又1日期間之無法工作損失，並以每月4萬2,461元計算其月平均薪資，請求4月又1日損失，共計為17萬1,214元部分，經核並無違誤，茲予以引用之（見原判決第5頁至第7頁）。至於王○超上訴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陳俊雄則上訴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僅受有2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然查，王○超自系爭事故發生時起至109年12月1日止均有患肢無從負重之情形，且王○超之工作包含協助施工人員搬運及現場監工等仰賴雙足負重之任務，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9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有限公司工作說明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27頁），是原審認定王○超受有此段時間不能工作之損失，應屬合理。至王○超雖提出其於公司申請留職停薪8月獲准，然留職停薪之原因眾多，尚不足以證明王○超確因系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陳俊雄辯稱醫囑記載王○超僅需專人看護2個月，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王○超於系爭事故發生2個月後得獨立為日常生活所需之行動，亦不足以證明王○超斯時業足以勝任其工作上負重、爬高等任務。依上開說明，兩造此部分主張均無理由，不足採信。
　　㈢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部分：
　　　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王○超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52萬9,844元。經查，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骨折傷勢尚未完全復原，有進行將來繼續醫療之必要，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4月29日北市醫仁字第1113028609號函、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1143031205號函及病歷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三第115頁、本院卷第289頁）。然王○超不能證明其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數額為52萬9,844元，是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審酌一切情況，包含王○超所受傷勢、目前痊癒狀況、醫療費用收費標準、請假不能工作、復健及看護等，依所得心證，認定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6萬6,615元，應屬適法妥當，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王○超此部分之上訴，應無理由。
　　㈣王○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部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蓋現有收入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相符，現有收入高者，一旦喪失其職位，未必能自他處獲得同一待遇，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應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標準（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987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1394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被害人身體或健康受侵害，其勞動能力有無減少，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後之身體健康狀態比較之，蓋被害人仍可從事身體或健康受侵害前之工作，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相符，被害人一旦喪失其工作或職位，未必能於他處從事同一收入之工作，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應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從事之工作為標準。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附表，係關於失能種類之狀態、等級之分類，雖係針對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所為之規定，但針對一般勞動能力減少損害程度之認定，不失為一重要之參考標準。
　　⒉經查，王○超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股骨骨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確導致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情，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1143031205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9頁）。惟無法證明其勞動能力減損之程度以證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股骨骨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所受傷勢，相當於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編號12-35號「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運動失能者」之情狀，考量王○超所受傷勢既係為該給付標準等級13之失能，而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等級共分為15級，第1級失能給付，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1,200日計算，第13級失能給付，則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60日計算。據此，以第1級失能係可認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屬最嚴重之失能狀態觀之，則依此比例可推算出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為百分之5（計算式：60÷1,200＝0.05）。又王○超為00年0月0日出生，以65歲退休年齡計算，可工作至134年6月4日；而王○超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109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4日，已認定如前（為免與不能工作之損失重複計算其損害，應以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為妥）。是以王○超月薪4萬2,461元（見原審卷3第147頁），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至134年6月4日，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計算後，王○超可得收入為827萬7,692元【計算式：〔42,461元×12×16.000000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16.00000000（25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16.000000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161/365）〕＝8,277,692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準此，王○超因系爭車禍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為41萬3,885元（計算式：8,277,692元×5％＝413,88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王○超此部分之上訴主張，為有理由。
　　㈤王○超看護費用之部分：
　　　陳俊雄固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支出看護費用之損害，僅以半日看護為已足等語。然查，由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勢觀之，原審認定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後2個月內皆無法站立，而王○超既於該期間無法站立，自有於夜間同受看護照料、協助其完成日常生活所需之必要行動，於法並無違誤，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是陳俊雄此部分之主張，顯不足採，應無理由。
　　㈥王○超、蕭○潔、王○熙慰撫金之部分：
　　　查原審審酌兩造各自之年所得、投資等財產情形，復審認王○超、蕭○潔、王○熙3人因陳俊雄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造成生活不便，其中王○熙為未成年兒童，遭遇系爭事故後，每月需接受心理課程；蕭○潔因此亦身心受創，需照顧受傷之王○超及幼年之王○熙；王○超除有如上情形外，亦兼因為系爭事故遭受有骨折傷害之痛苦、並需開刀、接受開放復位內固定手術、不得負重至少3月、需助行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需專人照護持續追蹤治療等情事之生活不便及煎熬，當然受有身心之痛苦；其等在身心顯然均因系爭事故，受有痛苦、其個別之程度；而陳俊雄為職業駕駛人，竟於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紅燈行駛致生系爭事故，使王○超等3人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及導致後續治療或生活上之身心痛苦，再斟酌兩造之社會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系爭事故發生始末、各人受傷嚴重程度、導致之身心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王○熙、蕭○潔、王○超等3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分別各以1萬元、5萬元、30萬元為適當等情，業經原判決論述甚詳，本院就此部分意見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不再贅述。是王○超等3人主張原審認定各自之慰撫金過低、陳俊雄等2人主張原審認定王○超之慰撫金過高，均不足採信。
　　㈦與有過失之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陳俊雄雖抗辯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超過一般機車負載，且蕭○潔未配戴合格安全帽，均與系爭事故所致生之損害發生或擴大有因果關係，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然陳俊雄就此部分之抗辯未提出證據加以證明，自難認蕭○潔是否未配戴合格安全帽，亦無從認定於陳俊雄闖越紅燈撞擊王○超3人並致生上開損害之因果歷程中，機車超載情事是否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有因果關係。是陳俊雄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據。另原判決附表所列「本院之判斷」欄中所列之准許金額部分，除前開另為論述之項目外，均予援用，不再贅述。
四、綜上所述，王○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陳俊雄、飛馬公司除原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外，應再連帶給付41萬3,885元，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王○超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王○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兩造其餘上訴部分，原審為王○超等3人及陳俊雄等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王○超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賴錦華
　　　　　　　　　　　　　　　　　　　
　　　　　　　　　　　　　　　　　　　法　官　朱漢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科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66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王○熙（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蕭○潔（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王○超（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陳俊雄



訴訟代理人  陳柏舟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飛馬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曉玲

訴訟代理人  曾健智

            游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16

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20417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

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王○超後開第二項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應再連帶給付王

    ○超肆拾壹萬參仟捌佰捌拾伍元，及自一一一年一月二十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王○超其餘上訴駁回。

四、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王○超上訴部

    分，由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五，

    餘由王○超負擔，關於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

    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兒童權利公約已揭示兒童之最佳利益及隱私權保障原則，

    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對於法院辦理法院

    組織法第83條、第86條之裁判宣示及裁判書公開作業時，明

    定應妥適遮掩足資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上訴人即被

    上訴人王○熙（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於上訴時為未滿12

    歲之兒童，為達成前揭法律規定保護兒童權益意旨，本件判

    決書對於足資識別前揭兒童身分之資訊，包含其法定代理人

    姓名、地址等情，均予以依法適當遮掩，並將年籍資訊密封

    存卷供為對照，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

    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

    超（下逕稱其名）於上訴程序中主張追加訴訟標的民法第19

    3條第1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核屬同一車禍事件所生損害

    ，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次按原告就同一訴訟

    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

    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不許，且無「將

    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

    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王○超於原審主張之各項損害項目及數額，於本院雖有更正

    、調整，然其主張之損害賠償總額仍係在起訴請求之範圍內

    ，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

    範圍內，將不同請求項目間請求金額予以流用，僅係更正事

    實上、法律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熙、蕭○潔、王○超（下均逕稱其姓名

    ，合稱王○超等3人）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陳俊雄（下逕

    稱其姓名）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下

    簡稱飛馬公司，與陳俊雄合稱陳俊雄等2人），於民國109年

    8月23日下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客車執行

    職務中，沿臺北市大安區○○○路○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

    ○○○路○段○巷口時，本應注意遵守交通號誌之指示，且依當

    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

    距良好等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在行向

    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越紅燈行駛，因而撞擊自該路口南

    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往北行駛、由王○超所騎乘搭載蕭○潔及兒

    童王○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王○超、蕭○潔

    、王○熙因而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致王○超受有右側

    股骨幹骨折、右側小腿擦傷、背部擦傷之傷害、蕭○潔受有

    左後頭部1公分撕裂傷併皮下血腫、左肩挫傷及表淺擦傷、

    疑頸部扭傷、左足挫傷及表淺擦傷之傷害、王○熙則受有鼻

    挫傷、右膝表淺擦傷併局部挫傷之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勢）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項前段請求陳俊雄等2人應連帶給付王○熙新臺幣（下

    同）5萬0,430元、蕭○潔15萬1,850元、王○超134萬4,941元

    （此金額包含王○超擴張部分94萬7,221元），共154萬7,221

    元（各項詳細項目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及均自111年1月1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陳俊雄等2人則以：

　　㈠就過失責任及王○超等3人主張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用、

      醫療器材費用、機車零件維修折舊後為3,375元、醫療輔

      助器材費用部分不爭執。

　　㈡王○超雖稱醫囑休養6個月，受有工作損失28萬5,198元，然

      觀之診斷證明書僅稱「患肢不得負重至少3個月，需助行

      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並非不得工作，而拐杖及輪椅，

      王○超也已購買並請求賠償，非無法行動。再觀之王○超之

      在職證明，職稱為業務主任，並非需要負重之工作，自不

      能以此等醫囑而主張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醫囑記載應專人

      看護2個月，故應認王○超不能工作僅為2個月而非3個月。

      至於109年8月31日及同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之內容，為

      同一囑言之重複記載，並非前後個別，王○超將兩者重複

      計算，並非正確。醫囑記載需專人照顧2個月，陳俊雄等2

      人不爭執給予2個月之看護費用。王○超另請求專人看護4

      個月24萬元，平均每日2,000元，除前述重複計算之錯誤

      外，每日2,000元為全日24小時看護所需之行情費用，亦

      即完全無法自理生活、24小時需有人照料之費用，依王○

      超之傷勢，半日看護費用應即已足，應以健保給付每日1,

      200元計算之，則看護費用應為7萬2,000元（計算式：1,2

      00×60＝72,000），王○超之請求過高。

　　㈢系爭車輛為93年出廠，使用16年，已逾耐用年數，折舊總

      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10分之9，王○超僅能請求10

      分之1即3,375元為適當，並同意王○超縮減後之請求金額3

      ,375元。又王○超等3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合計80萬元，實

      屬過高，請依法酌減。

　　㈣本件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應有超載，超過一般機車之負載

      ，減速能力下降，撞擊力道加重，都是加重王○超等3人所

      受傷害之因素之一，蕭○潔係受頭皮皮下血腫，頭皮撕裂

      傷、疑似輕微腦震盪等，則其是否有戴安全帽或是否配戴

      合格之安全帽亦屬可疑，本件王○超等3人與有過失，自應

      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於原審聲明：王○超等3人之訴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三、原審判決陳俊雄等2人應㈠連帶給付王○熙10,430元，及自民

    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應連帶給付王○超新臺幣78萬7,923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

    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應連帶給付

    蕭○潔新臺幣5萬1,850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酌定擔保為准免假執行

    之宣告。另駁回王○超等3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兩造

    就原審判決對其等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一部上訴及上訴。王○

    超等3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王○熙、王○超、蕭○潔之

    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公司應連帶給付

    王○熙40,000元、王○超486,862 元、蕭○潔100,000元，及均

    自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並對陳俊雄等2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明：請求駁回陳俊雄

    、飛馬公司之上訴。陳俊雄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陳

    俊雄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

    駁回。飛馬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飛馬公司之部

    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並

    對王○超等3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王○熙、王○

    超、蕭○潔之上訴。（王○超等3人經原審駁回而未上訴部分

    ，應已確定）。

四、查王○超等3人主張因陳俊雄之過失致生系爭事故，其因此受

    有系爭傷勢之事實，業經本院刑事庭以○年度○字第○號刑事

    簡易判決判處陳俊雄有罪，處有期徒刑4個月，如易科罰金

    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下稱系爭刑案），有該刑事判決書

    可按（見原審卷1第13至17頁），並經原審調閱該刑事案件

    之電子卷證存卷查對該案引用之證據資料無誤（見原審卷證

    物袋），復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則陳俊雄所為駕駛有

    過失致王○超等3人傷害之行為，並已侵害其等之權利，且飛

    馬公司為陳俊雄之僱用人之事實，應堪認定為真實。

五、至於就王○超等3人向陳俊雄等2人請求之各項項目及金額，

    茲析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王○超等3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交通費用、醫療器材費用、

      機車修復費用、醫療輔助器材部分：

　　　王○超等3人就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❶王○熙請求之醫療費

      用430元；❷蕭○潔請求之醫療費用1,850元；❸王○超請求之

      醫療費用17萬0,497元、就醫交通費用2,585元、醫療器材

      費用5,211元、機車修復費用折舊後為3,375元、醫療輔助

      器材7,700元（以上合計：19萬1,648元），業據王○超等3

      人提出如原判決附表證物出處欄位所示之證物，且均為陳

      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王○超等3人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㈡王○超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至明。查

      本件原審經調查證據後，認王○超於持續診療及復健過程

      中，請求109年8月23日至12月24日4個月又1日期間之無法

      工作損失，並以每月4萬2,461元計算其月平均薪資，請求

      4月又1日損失，共計為17萬1,214元部分，經核並無違誤

      ，茲予以引用之（見原判決第5頁至第7頁）。至於王○超

      上訴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陳俊

      雄則上訴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僅受有2個月不能工作之損

      失。然查，王○超自系爭事故發生時起至109年12月1日止

      均有患肢無從負重之情形，且王○超之工作包含協助施工

      人員搬運及現場監工等仰賴雙足負重之任務，有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109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有限公司工作

      說明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27頁），是

      原審認定王○超受有此段時間不能工作之損失，應屬合理

      。至王○超雖提出其於公司申請留職停薪8月獲准，然留職

      停薪之原因眾多，尚不足以證明王○超確因系爭事故受有8

      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陳俊雄辯稱醫囑記載王○超僅需

      專人看護2個月，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王○超於系爭

      事故發生2個月後得獨立為日常生活所需之行動，亦不足

      以證明王○超斯時業足以勝任其工作上負重、爬高等任務

      。依上開說明，兩造此部分主張均無理由，不足採信。

　　㈢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部分：

　　　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王○超固主張其因系

      爭事故所受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52萬9,844元。經查，

      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骨折傷勢尚未完全復原，有進行將

      來繼續醫療之必要，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4月29日北

      市醫仁字第1113028609號函、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

      1143031205號函及病歷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三第115

      頁、本院卷第289頁）。然王○超不能證明其未來醫療費用

      之損失數額為52萬9,844元，是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2項審酌一切情況，包含王○超所受傷勢、目前痊癒狀況

      、醫療費用收費標準、請假不能工作、復健及看護等，依

      所得心證，認定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6萬6,615元

      ，應屬適法妥當，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

      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王○超此部分之上訴，

      應無理由。

　　㈣王○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部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

      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

      以現有之收入為準。蓋現有收入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

      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相符，現有收入高者，一旦喪失其

      職位，未必能自他處獲得同一待遇，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

      動能力之價值，應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收入

      為標準（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987號民事判決先例意

      旨參照）。又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力所

      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

      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

      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1394號民

      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被害人身體或健康受侵害

      ，其勞動能力有無減少，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後之身體

      健康狀態比較之，蓋被害人仍可從事身體或健康受侵害前

      之工作，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

      相符，被害人一旦喪失其工作或職位，未必能於他處從事

      同一收入之工作，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應以其能

      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從事之工作為標準。再按當事人已證明

      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附表，係

      關於失能種類之狀態、等級之分類，雖係針對勞工保險失

      能給付所為之規定，但針對一般勞動能力減少損害程度之

      認定，不失為一重要之參考標準。

　　⒉經查，王○超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股骨骨折，

      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確導致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情，有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1143031205號

      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9頁）。惟無法證明其勞動能

      力減損之程度以證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

      股骨骨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所受傷勢，相當於勞工保

      險失能給付標準編號12-35號「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

      大關節遺存運動失能者」之情狀，考量王○超所受傷勢既

      係為該給付標準等級13之失能，而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等級共分為15級，第1級失能給付，

      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1,200日計算，第13級失能給付

      ，則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60日計算。據此，以第1級

      失能係可認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屬最嚴重之失能狀態觀

      之，則依此比例可推算出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

      減損比例應為百分之5（計算式：60÷1,200＝0.05）。又王

      ○超為00年0月0日出生，以65歲退休年齡計算，可工作至1

      34年6月4日；而王○超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109年

      8月23日至同年12月24日，已認定如前（為免與不能工作

      之損失重複計算其損害，應以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為妥

      ）。是以王○超月薪4萬2,461元（見原審卷3第147頁），

      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至134年6月4日，依第1年不扣除中

      間利息之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計算後，王○超可得

      收入為827萬7,692元【計算式：〔42,461元×12×16.000000

      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16.00000000（2

      5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16.00000000（24年之霍

      夫曼係數）〉×（161/365）〕＝8,277,692元，小數點以下四

      捨五入】。準此，王○超因系爭車禍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

      損害應為41萬3,885元（計算式：8,277,692元×5％＝413,88

      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王○超此部分之上訴主張

      ，為有理由。

　　㈤王○超看護費用之部分：

　　　陳俊雄固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支出看護費用之損害

      ，僅以半日看護為已足等語。然查，由王○超因系爭事故

      所受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勢觀之，原審認定其於系爭

      事故發生後2個月內皆無法站立，而王○超既於該期間無法

      站立，自有於夜間同受看護照料、協助其完成日常生活所

      需之必要行動，於法並無違誤，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

      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是陳俊雄

      此部分之主張，顯不足採，應無理由。

　　㈥王○超、蕭○潔、王○熙慰撫金之部分：

　　　查原審審酌兩造各自之年所得、投資等財產情形，復審認

      王○超、蕭○潔、王○熙3人因陳俊雄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

      勢，造成生活不便，其中王○熙為未成年兒童，遭遇系爭

      事故後，每月需接受心理課程；蕭○潔因此亦身心受創，

      需照顧受傷之王○超及幼年之王○熙；王○超除有如上情形

      外，亦兼因為系爭事故遭受有骨折傷害之痛苦、並需開刀

      、接受開放復位內固定手術、不得負重至少3月、需助行

      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需專人照護持續追蹤治療等情事之

      生活不便及煎熬，當然受有身心之痛苦；其等在身心顯然

      均因系爭事故，受有痛苦、其個別之程度；而陳俊雄為職

      業駕駛人，竟於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紅燈行駛致生

      系爭事故，使王○超等3人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及導致後續治

      療或生活上之身心痛苦，再斟酌兩造之社會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及系爭事故發生始末、各人受傷嚴重程度、導致

      之身心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王○熙、蕭○潔、王○超等3

      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分別各以1萬元、5萬元、30萬

      元為適當等情，業經原判決論述甚詳，本院就此部分意見

      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

      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不再贅述。是王○超等3人

      主張原審認定各自之慰撫金過低、陳俊雄等2人主張原審

      認定王○超之慰撫金過高，均不足採信。

　　㈦與有過失之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陳俊雄雖

      抗辯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超過一般機車負載，且蕭○潔未

      配戴合格安全帽，均與系爭事故所致生之損害發生或擴大

      有因果關係，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然陳俊雄就此部分之

      抗辯未提出證據加以證明，自難認蕭○潔是否未配戴合格

      安全帽，亦無從認定於陳俊雄闖越紅燈撞擊王○超3人並致

      生上開損害之因果歷程中，機車超載情事是否對於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有因果關係。是陳俊雄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

      據。另原判決附表所列「本院之判斷」欄中所列之准許金

      額部分，除前開另為論述之項目外，均予援用，不再贅述

      。

四、綜上所述，王○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陳俊雄、飛馬

    公司除原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外，應再連帶給付41萬3,885

    元，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王○超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王○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至兩造其餘上訴部分，原審為王○超等3人及陳俊雄等2人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

    之上訴為無理由，王○超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79條

    、第85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賴錦華

　　　　　　　　　　　　　　　　　　　

　　　　　　　　　　　　　　　　　　　法　官　朱漢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科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66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王○熙（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蕭○潔（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王○超（真實姓名及地址詳卷）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陳俊雄



訴訟代理人  陳柏舟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飛馬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曉玲

訴訟代理人  曾健智

            游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16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0年度北簡字第20417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王○超後開第二項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應再連帶給付王○超肆拾壹萬參仟捌佰捌拾伍元，及自一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王○超其餘上訴駁回。

四、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關於王○超上訴部分，由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五，餘由王○超負擔，關於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兒童權利公約已揭示兒童之最佳利益及隱私權保障原則，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對於法院辦理法院組織法第83條、第86條之裁判宣示及裁判書公開作業時，明定應妥適遮掩足資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熙（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於上訴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為達成前揭法律規定保護兒童權益意旨，本件判決書對於足資識別前揭兒童身分之資訊，包含其法定代理人姓名、地址等情，均予以依法適當遮掩，並將年籍資訊密封存卷供為對照，合先敘明。

二、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此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超（下逕稱其名）於上訴程序中主張追加訴訟標的民法第193條第1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核屬同一車禍事件所生損害，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次按原告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不許，且無「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王○超於原審主張之各項損害項目及數額，於本院雖有更正、調整，然其主張之損害賠償總額仍係在起訴請求之範圍內，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不同請求項目間請求金額予以流用，僅係更正事實上、法律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王○熙、蕭○潔、王○超（下均逕稱其姓名，合稱王○超等3人）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陳俊雄（下逕稱其姓名）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下簡稱飛馬公司，與陳俊雄合稱陳俊雄等2人），於民國109年8月23日下午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客車執行職務中，沿臺北市大安區○○○路○段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路○段○巷口時，本應注意遵守交通號誌之指示，且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在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越紅燈行駛，因而撞擊自該路口南側機車待轉區起步往北行駛、由王○超所騎乘搭載蕭○潔及兒童王○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王○超、蕭○潔、王○熙因而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致王○超受有右側股骨幹骨折、右側小腿擦傷、背部擦傷之傷害、蕭○潔受有左後頭部1公分撕裂傷併皮下血腫、左肩挫傷及表淺擦傷、疑頸部扭傷、左足挫傷及表淺擦傷之傷害、王○熙則受有鼻挫傷、右膝表淺擦傷併局部挫傷之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陳俊雄等2人應連帶給付王○熙新臺幣（下同）5萬0,430元、蕭○潔15萬1,850元、王○超134萬4,941元（此金額包含王○超擴張部分94萬7,221元），共154萬7,221元（各項詳細項目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及均自111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陳俊雄等2人則以：

　　㈠就過失責任及王○超等3人主張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用、醫療器材費用、機車零件維修折舊後為3,375元、醫療輔助器材費用部分不爭執。

　　㈡王○超雖稱醫囑休養6個月，受有工作損失28萬5,198元，然觀之診斷證明書僅稱「患肢不得負重至少3個月，需助行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並非不得工作，而拐杖及輪椅，王○超也已購買並請求賠償，非無法行動。再觀之王○超之在職證明，職稱為業務主任，並非需要負重之工作，自不能以此等醫囑而主張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醫囑記載應專人看護2個月，故應認王○超不能工作僅為2個月而非3個月。至於109年8月31日及同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之內容，為同一囑言之重複記載，並非前後個別，王○超將兩者重複計算，並非正確。醫囑記載需專人照顧2個月，陳俊雄等2人不爭執給予2個月之看護費用。王○超另請求專人看護4個月24萬元，平均每日2,000元，除前述重複計算之錯誤外，每日2,000元為全日24小時看護所需之行情費用，亦即完全無法自理生活、24小時需有人照料之費用，依王○超之傷勢，半日看護費用應即已足，應以健保給付每日1,200元計算之，則看護費用應為7萬2,000元（計算式：1,200×60＝72,000），王○超之請求過高。

　　㈢系爭車輛為93年出廠，使用16年，已逾耐用年數，折舊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10分之9，王○超僅能請求10分之1即3,375元為適當，並同意王○超縮減後之請求金額3,375元。又王○超等3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合計80萬元，實屬過高，請依法酌減。

　　㈣本件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應有超載，超過一般機車之負載，減速能力下降，撞擊力道加重，都是加重王○超等3人所受傷害之因素之一，蕭○潔係受頭皮皮下血腫，頭皮撕裂傷、疑似輕微腦震盪等，則其是否有戴安全帽或是否配戴合格之安全帽亦屬可疑，本件王○超等3人與有過失，自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並於原審聲明：王○超等3人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三、原審判決陳俊雄等2人應㈠連帶給付王○熙10,430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應連帶給付王○超新臺幣78萬7,923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應連帶給付蕭○潔新臺幣5萬1,850元，及自民國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酌定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王○超等3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兩造就原審判決對其等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一部上訴及上訴。王○超等3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王○熙、王○超、蕭○潔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俊雄、飛馬公司應連帶給付王○熙40,000元、王○超486,862 元、蕭○潔100,000元，及均自111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對陳俊雄等2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明：請求駁回陳俊雄、飛馬公司之上訴。陳俊雄則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陳俊雄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飛馬公司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飛馬公司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王○超等3人於原審之訴駁回。並對王○超等3人上訴部分之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王○熙、王○超、蕭○潔之上訴。（王○超等3人經原審駁回而未上訴部分，應已確定）。

四、查王○超等3人主張因陳俊雄之過失致生系爭事故，其因此受有系爭傷勢之事實，業經本院刑事庭以○年度○字第○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陳俊雄有罪，處有期徒刑4個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下稱系爭刑案），有該刑事判決書可按（見原審卷1第13至17頁），並經原審調閱該刑事案件之電子卷證存卷查對該案引用之證據資料無誤（見原審卷證物袋），復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則陳俊雄所為駕駛有過失致王○超等3人傷害之行為，並已侵害其等之權利，且飛馬公司為陳俊雄之僱用人之事實，應堪認定為真實。

五、至於就王○超等3人向陳俊雄等2人請求之各項項目及金額，茲析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王○超等3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交通費用、醫療器材費用、機車修復費用、醫療輔助器材部分：

　　　王○超等3人就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❶王○熙請求之醫療費用430元；❷蕭○潔請求之醫療費用1,850元；❸王○超請求之醫療費用17萬0,497元、就醫交通費用2,585元、醫療器材費用5,211元、機車修復費用折舊後為3,375元、醫療輔助器材7,700元（以上合計：19萬1,648元），業據王○超等3人提出如原判決附表證物出處欄位所示之證物，且均為陳俊雄等2人所不爭執，王○超等3人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王○超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至明。查本件原審經調查證據後，認王○超於持續診療及復健過程中，請求109年8月23日至12月24日4個月又1日期間之無法工作損失，並以每月4萬2,461元計算其月平均薪資，請求4月又1日損失，共計為17萬1,214元部分，經核並無違誤，茲予以引用之（見原判決第5頁至第7頁）。至於王○超上訴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陳俊雄則上訴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僅受有2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然查，王○超自系爭事故發生時起至109年12月1日止均有患肢無從負重之情形，且王○超之工作包含協助施工人員搬運及現場監工等仰賴雙足負重之任務，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9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有限公司工作說明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頁、本院卷第127頁），是原審認定王○超受有此段時間不能工作之損失，應屬合理。至王○超雖提出其於公司申請留職停薪8月獲准，然留職停薪之原因眾多，尚不足以證明王○超確因系爭事故受有8個月不能工作之損失；又陳俊雄辯稱醫囑記載王○超僅需專人看護2個月，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王○超於系爭事故發生2個月後得獨立為日常生活所需之行動，亦不足以證明王○超斯時業足以勝任其工作上負重、爬高等任務。依上開說明，兩造此部分主張均無理由，不足採信。

　　㈢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部分：

　　　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王○超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52萬9,844元。經查，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骨折傷勢尚未完全復原，有進行將來繼續醫療之必要，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4月29日北市醫仁字第1113028609號函、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1143031205號函及病歷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三第115頁、本院卷第289頁）。然王○超不能證明其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數額為52萬9,844元，是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審酌一切情況，包含王○超所受傷勢、目前痊癒狀況、醫療費用收費標準、請假不能工作、復健及看護等，依所得心證，認定王○超未來醫療費用之損失為6萬6,615元，應屬適法妥當，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王○超此部分之上訴，應無理由。

　　㈣王○超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部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蓋現有收入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相符，現有收入高者，一旦喪失其職位，未必能自他處獲得同一待遇，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應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標準（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987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被害人因身體健康被侵害而喪失勞動能力所受之損害，其金額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時一地之工作收入為準（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1394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被害人身體或健康受侵害，其勞動能力有無減少，應就被害人受侵害前、後之身體健康狀態比較之，蓋被害人仍可從事身體或健康受侵害前之工作，每因特殊因素之存在而與實際所餘勞動能力不能相符，被害人一旦喪失其工作或職位，未必能於他處從事同一收入之工作，故所謂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應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從事之工作為標準。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附表，係關於失能種類之狀態、等級之分類，雖係針對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所為之規定，但針對一般勞動能力減少損害程度之認定，不失為一重要之參考標準。

　　⒉經查，王○超主張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股骨骨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確導致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情，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5月15日北市醫仁字第1143031205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9頁）。惟無法證明其勞動能力減損之程度以證明其損害數額，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為右側股骨骨折，右下肢無法站立行走所受傷勢，相當於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編號12-35號「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運動失能者」之情狀，考量王○超所受傷勢既係為該給付標準等級13之失能，而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規定，失能等級共分為15級，第1級失能給付，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1,200日計算，第13級失能給付，則應按平均日投保薪資乘以60日計算。據此，以第1級失能係可認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屬最嚴重之失能狀態觀之，則依此比例可推算出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為百分之5（計算式：60÷1,200＝0.05）。又王○超為00年0月0日出生，以65歲退休年齡計算，可工作至134年6月4日；而王○超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之期間為109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4日，已認定如前（為免與不能工作之損失重複計算其損害，應以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為妥）。是以王○超月薪4萬2,461元（見原審卷3第147頁），自109年12月25日起算至134年6月4日，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計算後，王○超可得收入為827萬7,692元【計算式：〔42,461元×12×16.000000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16.00000000（25年之霍夫曼係數）－42,461×12×16.00000000（24年之霍夫曼係數）〉×（161/365）〕＝8,277,692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準此，王○超因系爭車禍所受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為41萬3,885元（計算式：8,277,692元×5％＝413,88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是王○超此部分之上訴主張，為有理由。

　　㈤王○超看護費用之部分：

　　　陳俊雄固主張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支出看護費用之損害，僅以半日看護為已足等語。然查，由王○超因系爭事故所受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勢觀之，原審認定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後2個月內皆無法站立，而王○超既於該期間無法站立，自有於夜間同受看護照料、協助其完成日常生活所需之必要行動，於法並無違誤，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是陳俊雄此部分之主張，顯不足採，應無理由。

　　㈥王○超、蕭○潔、王○熙慰撫金之部分：

　　　查原審審酌兩造各自之年所得、投資等財產情形，復審認王○超、蕭○潔、王○熙3人因陳俊雄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勢，造成生活不便，其中王○熙為未成年兒童，遭遇系爭事故後，每月需接受心理課程；蕭○潔因此亦身心受創，需照顧受傷之王○超及幼年之王○熙；王○超除有如上情形外，亦兼因為系爭事故遭受有骨折傷害之痛苦、並需開刀、接受開放復位內固定手術、不得負重至少3月、需助行器或拐杖及輪椅輔助，需專人照護持續追蹤治療等情事之生活不便及煎熬，當然受有身心之痛苦；其等在身心顯然均因系爭事故，受有痛苦、其個別之程度；而陳俊雄為職業駕駛人，竟於行向號誌轉換為紅燈時仍闖紅燈行駛致生系爭事故，使王○超等3人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及導致後續治療或生活上之身心痛苦，再斟酌兩造之社會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系爭事故發生始末、各人受傷嚴重程度、導致之身心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王○熙、蕭○潔、王○超等3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分別各以1萬元、5萬元、30萬元為適當等情，業經原判決論述甚詳，本院就此部分意見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1條第3項準用第454條第2項規定，予以引用之，不再贅述。是王○超等3人主張原審認定各自之慰撫金過低、陳俊雄等2人主張原審認定王○超之慰撫金過高，均不足採信。

　　㈦與有過失之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陳俊雄雖抗辯王○超等3人騎乘機車超過一般機車負載，且蕭○潔未配戴合格安全帽，均與系爭事故所致生之損害發生或擴大有因果關係，應減輕賠償金額等語。然陳俊雄就此部分之抗辯未提出證據加以證明，自難認蕭○潔是否未配戴合格安全帽，亦無從認定於陳俊雄闖越紅燈撞擊王○超3人並致生上開損害之因果歷程中，機車超載情事是否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有因果關係。是陳俊雄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據。另原判決附表所列「本院之判斷」欄中所列之准許金額部分，除前開另為論述之項目外，均予援用，不再贅述。

四、綜上所述，王○超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陳俊雄、飛馬公司除原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外，應再連帶給付41萬3,885元，要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王○超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王○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兩造其餘上訴部分，原審為王○超等3人及陳俊雄等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王○熙、蕭○潔、陳俊雄、飛馬交通有限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王○超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賴錦華

　　　　　　　　　　　　　　　　　　　

　　　　　　　　　　　　　　　　　　　法　官　朱漢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科達



